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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异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到

２０％

以上，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６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凤形股份；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６０

）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６．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对下游行业的依赖风险

公司下游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行业属于周期性的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因此宏观经济波动

会对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行业发展有一定影响，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入、国家对房地产及产能过剩行

业调控的趋严、产品出口下滑、

ＧＤＰ

增速的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短期内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

受其影响，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周期性行业出现疲软状态，主要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全年水泥产量为

２４７

，

６１９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５６％

，是

１９９１

年以来增长

速度最低的一年。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经济增速呈现放缓，但水泥行业总体上呈现弱势

复苏的态势。

２０１４

年，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推动下，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

推进，水泥市场需求将稳步增长。发行人下游的冶金矿业行业中，近年来铁矿石开采受到一定的影响，主要

系受钢价低位运行、钢铁产量持续回落影响，国内铁矿石市场需求增长乏力，铁矿石价格呈下降趋势。目前

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态势未有明显改观，后期价格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

虽然公司针对宏观经济波动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确保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受影响，

但如果全球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发生恶化， 公司所处的水泥建材等下游行业景气度进一步受到影

响，可能对本公司的发展环境和市场需求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发行人面临着依赖水泥等周期性行业发展而

形成的相关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废钢、高碳铬铁和生铁，报告期上述三项生产投入使用量合计占当期生产成本的

比重分别为

６０．６６％

、

５４．８９％

及

５７．２７％

，其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虽然公司通过开发新

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根据市场环境适时调整产品售价等措施可以有效化解原材料成

本上涨的压力，从而降低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未来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则不利于本公司的生产预算及成本控制，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平均采购价格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

吨

原材料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平均单价 增幅（

％

） 平均单价 增幅（

％

） 平均单价

废钢

１

，

９７６．３２ －１４．２０％ ２

，

３０３．３４ －８．８０％ ２

，

５２５．５１

高碳铬铁

６

，

６６８．１７ －８．１０％ ７

，

２５５．７１ －７．７７％ ７

，

８６７．１８

生铁

２

，

１１５．６７ －１５．３２％ ２

，

４９８．３１ －１４．６９％ ２

，

９２８．５４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陈宗明和陈晓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公开发行前，陈宗明作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３８．０２％

的股权，

其长子陈晓持有公司

１４．２０％

的股权，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５２．２２％

的股权。此外，陈功林（陈宗明之次子）及陈也

寒（陈宗明之外孙）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从陈宗明处各受让

３００

万股股份，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上述两人

于受让当日与陈晓签订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受让的合计

６０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的

９．０９％

）所对

应的表决权委托陈晓代为行使。因此，陈宗明和陈晓合计持有和控制发行人

６１．３１％

股份的表决权，从而对公

司的经营决策实施控制。虽然本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但实际控制人仍可凭

借其控股地位，影响本公司人事和经营管理决策，给本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四）市场开拓风险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发行人下游的冶金矿山、水泥、火电等行业未来发展形势各不相

同。其中冶金矿山总体发展形势相对较好，火电行业相对稳定，但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

性。虽然发行人在行业内拥有技术、规模、市场等竞争优势，并且针对市场的发展态势和募集资金项目准备

了较为充分的市场营销应对措施，但如果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发行人的营销措施不利，导致客户需求下

降或客户跟进、开发不利，则会对发行人未来的发展、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及盈利情况构成一定的影响。

（五）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风险

报告期内，本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发行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行人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度均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

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安徽省

２０１４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的通知》（科高［

２０１４

］

４３

号），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４３４０００００２

），自

２０１４

年度起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２

、凤形进出口公司具有进出口经营权，自营出口产品增值税实行“免、抵、退”的出口退税政策。根据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４４

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８８

号），对于其主要出口的耐磨球产品（商

品代码：

７３２５９１００００

）执行

５％

的出口退税率，对于其非主要出口产品铸件类产品（商品代码：

８４７４９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执行

１５％

的出口退税率。

３

、子公司凤形回收为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享受有关再生资源增值税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７

号）的规定：在

２０１０

年底

以前， 对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再生资源缴纳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政策，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再生

资源实现的增值税按

５０％

的比例退回，

２０１１

年度收到增值税退税金额为

５

，

１８４

，

０８２．２４

元。

根据宁国市财政局《关于同意调整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财政奖励政策的批复》（财政秘［

２０１１

］

６８

号）

的规定：物资回收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可以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此奖励政

策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执行，执行期限为

５

年。根据该文件，凤形回收

２０１０

年实际缴纳增值税额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

２０１１

年可以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１１８％

给予奖励。

２０１１

年度凤形回收收到宁国市财政局拨付

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补贴

４

，

９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凤形回收收到宁国市财政局拨付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补贴

１０

，

５５２

，

３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凤形回收收到宁国市财政局拨付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补贴

７

，

９１９

，

４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凤形回收收到宁国市财政局拨付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补贴

４

，

７７９

，

３００．００

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各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对公司各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所得税优惠（元）

６

，

１５１

，

５９６．２１ ３

，

９１６

，

５３０．３１ ７

，

４４２

，

３１１．４０

政府补助（元）

６

，

７０５

，

４００．００ ９

，

８８９

，

８４４．１５ １３

，

８９９

，

８９６．１１

合计

１２

，

８５６

，

９９６．２１ １３

，

８０６

，

３７４．４６ ２１

，

３４２

，

２０７．５１

利润总额（元）

４３

，

３７３

，

１６８．２９ ４７

，

１７３

，

６０３．３６ ４８

，

３６７

，

７５３．１６

所得税优惠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１４．１８％ ８．３０％ １５．３９％

政府补贴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１５．４６％ ２０．９６％ ２８．７４％

合计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２９．６４％ ２９．２７％ ４４．１２％

综上所述，公司的经营业绩对相关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政策存在一定的依赖。报告期，发行人税收优惠

及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合计分别为

４４．１２％

、

２９．２７％

和

２９．６４％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发行人所获得的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均具有合法的依据，不存在被追缴的风险且政策预期比较稳定，但如

果前述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政策在未来发生重大变化或公司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公

司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厂区搬迁的风险

根据宁国市政府城市规划要求，由于公司现生产经营场所位于市区较繁华地段，属人口密集区，此区域

已规划为商业居住区。本着配合市政府城市规划和统筹安排的原则，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和

７

月

２

日，公司分别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厂区搬迁事项的议

案》，决定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有序实施搬迁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行人与宁国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

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储备中心将分期收回发行人老厂区土地，并对固定资产、搬迁费用支出、项目建

设贷款利息和停产停业形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具体情况见第十五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三、国有土地使用权

收回补偿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上述原厂区的搬迁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毕。在此次搬迁过程中，为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

性与稳定性，公司根据生产工艺特点、设备使用状况及订单量等综合因素，合理安排了生产计划、进一步调

整完善了搬迁步骤。通过实施分批搬迁，确保了公司在搬迁期间生产经营的平稳过渡。因此，本次搬迁没有

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主营业务的开展造成重大影响。

虽然上述搬迁工作已在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至

２０１５

年初基本实施完毕，且对公司业务的开展没有构成重大影

响。但由于新厂房建设、配套工程及同步进行的设备更新投入等投资成本均较公司原老厂区有所加大，因此

会导致公司未来经营的成本费用的上升。同时，发行人在上述搬迁实施过程中已对搬迁费用、搬迁损失等与

政府达成了较为充分的补偿协议，并且在本次搬迁过程中对公司的生产布局、工艺和设备更新进行了进一

步的调整优化，而上述政府补偿和优化调整的工作能够防范公司的风险、增强公司后继的发展潜力和提高

产品质量、档次。但仍不排除上述政府补偿协议在后继实施中的履约风险，以及生产优化调整事项能否进一

步发挥经济效益。因此，本次厂区搬迁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七）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应收账款余额逐年上升的风险

发行人受宏观经济变化、下游客户发展环境、经营状况下滑、自身产品售价下降及自身采用与客户设立

联营企业替代了对原有客户销售的影响，使得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呈下滑趋势（

２０１３

年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

了

１２．５３％

，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９．４５％

），应收账款呈大幅增长趋势（

２０１３

年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６．０１％

，

２０１４

年

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了

３１．８８％

）。此外，同时受上述因素及

２０１４

年发行人公司搬迁的影响，使得报告期内发行人的

产能利用率亦呈下滑趋势（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９４．７６％

、

８５．４５％

和

８２．６６％

）。如上述宏观环

境、下游客户情况持续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未能有效开拓新兴客户增加产品销售，以及发行人搬迁后新厂不

能有效发挥生产效率，则发行人可能面临营业收入、产能利用率继续下降和应收账款余额继续增加的风险。

（八）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近三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５

，

５７２．０４

万元、

５

，

８９８．８９

万元和

７

，

７６３．３０

万元，占相应期末合并

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８％

、

７．６１％

和

８．３４％

，呈逐年上升趋势，公司客户主要为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

行业的企业，属周期性行业，受行业产能过剩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如果下游行业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如发生

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而导致矿山停产、客户破产等情形，发行人可能面临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虽然公司针

对下游明显受到宏观经济影响的客户群体已制定了较为稳健的营销内控措施和风险控制措施且计提了相

应的坏账准备，但仍然存在客户发生停产破产等情形导致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

（九）发行人与主要客户设立参股公司的风险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发行人分别与河北钢铁集团、辽源金刚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黄金集团合资设立

三家参股公司，上述三家子公司与发行人进行合作系考虑到发行人在耐磨材料行业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

和产品质量优势。同时，三家子公司的的合作方均没有从事耐磨材料研发、生产的专业企业。因此，存在耐磨

材料的稳定配套需求。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参股公司主要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９．８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６２％

、

２０１４

年为

０％

。上

述占比总体较小，并呈下降趋势。因此，发行人与主要客户设立参股公司存在客户订单流失到参股公司的风

险，虽然发行人能够通过参股模式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但仍然会对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产生一定

的影响。

此外，若未来全球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恶化，公司所处的水泥建材等下游行业景气度受到影响，可

能影响到参股公司产销量，进而对参股公司的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３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2015-063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与海航物业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现状

,

公司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亿城”

)

拟向

关联方海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航物业”

)

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

北京亿城物业注册资本

500

万元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发国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以此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

,

双方综合考量确定

,

转让价格为

2,173.58

万元

,

较净资产增值

2,413.86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

,

因本公司与海航物业实际控制人同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

关联董事赵权、

于波、戴美欧、蒙永涛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海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厦

7

号新海航大厦

4

楼

注册资本

:1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吴恕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物业服务

,

酒店管理

,

会议接待

(

不含旅行社业务

),

餐饮服务

,

清洗服务

,

建筑材料

,

日用百货

,

装饰

材料

,

家俱

,

清洁设备及用品

,

工艺品的销售

,

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

,

电梯的维修和养护

,

货物仓储

(

危险品除外

)

、

包装、装卸、搬运

,

房地产营销策划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房屋租赁代理

,

资产管理

,

自有房屋租赁

,

停车场服务。

(

一

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海航物业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887.50

万元

,

净利润

117.02

万元

;

截止

2015

年

5

月

31

日

,

总资产

33,117.68

万元

,

净资产

14,402.31

万元。

海航物业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

因此

,

海航物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㈠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2

年

9

月

6

日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

2

号楼

17

层

1701

室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化向东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物业管理

;

停车场经营

;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

销售日用杂货、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

不

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汽车零配件

;

家庭劳务服务

;

汽车装饰

;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

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除外

);

机械设备维修

;

经济贸易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

北京亿城物业为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北京亿城为海航投资全资子公司。北京

亿城物业的股权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被质押、抵押或者其他

第三方权利限制。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为拟出售股权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

,

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形。

㈡ 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指标

单位

:

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２

，

１７６

，

７４３．１６ ２９５

，

０８３

，

７００．５０

总负债

４４

，

６９３

，

１８８．８８ ２９７

，

４８６

，

５２３．９１

净资产

－２

，

５１６

，

４４５．７２ －２

，

４０２

，

８２３．４１

应收账款

０ 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３

，

８９９

，

６９１．７５ １３

，

８７６

，

８６０．４２

营业收入

２６

，

８４８

，

２４２．１７ ８８

，

２７１

，

３８２．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１２

，

６２２．３１ ４

，

４３８

，

０２９．１０

净利润

－１１３

，

６２２．３１ ４

，

４３８

，

１２９．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４５４

，

７１７．９５ １２

，

８０４

，

９５６．０１

㈢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之评估报告

,

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及

收益法进行评估

,

最终选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北京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账面值为

29,508.37

万元

,

总负债账面值为

29,748.65

万元

,

净资产账面值为

-240.28

万

元

,

经采用收益法得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173.58

万元

,

评估增值

2,413.86

万元。

北京亿城转让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之转让价款以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中发国际报字

〔

2015

〕第

057

号

)

《评估报告》为基础

,

双方综合考量商定

,

确定转让价款总计为

2,173.58

万元人民币

(

大写

:

贰仟

壹佰柒拾叁万伍仟捌佰元人民币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北京亿城物业的净资产为

-240.28

万元

,2,173.58

万

元出资对应净资产为

-240.28

万元

,

受让方同意以人民币

2,173.58

万元

(

大写

:

贰仟壹佰柒拾叁万伍仟捌佰元人

民币

)

的价格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拟转让股权。

交易双方以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综合考量协商确定

,

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原则。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在通过本次董事会审议后

,

双方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甲方

:

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转让方”

)

乙方

:

海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受让方”

)

1

、交易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北京亿城持有的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

,

本协议交易完成后

,

受让方即承继转让方在

亿城物业原有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双方约定自交易完成之日起由受让方承担亿城物业的

100%

股权的损益。

2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转让方转让标的股权之转让价款以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中发国际报字〔

2015

〕第

057

号

)

《评估报告》为基础

,

经综合考量

,

确定转让价款总计为

2,173.58

万元人民币

(

大写

:

贰仟壹佰柒拾叁万伍仟捌佰

元人民币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北京亿城物业的净资产为

-240.28

万元

,2,173.58

万元出资对应净资产为

-

240.28

万元

,

受让方同意以人民币

2,173.58

万元

(

大写

:

贰仟壹佰柒拾叁万伍仟捌佰元人民币

)

的价格受让转让

方持有的拟转让股权。

受让方在签订本协议后

10

天内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3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4

、违约责任

“

7.1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

协议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条款。

7.2

任何一方或多方有以下情形之一即视为违约

:

7.2.1

不履行协议或履行协议不符合约定条件

;

7.2.2

违反任何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

;

7.2.3

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错误

(

无论善意与否

)

。

7.3

其他守约方可要求违约一方或多方赔偿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所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

(

包括但不限

于仲裁费用、律师费等

),

并可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

但协议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除本次交易外

,2015

年内

,

公司与海航物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13

年下半年以来

,

逐步确定了打造金融投资平台的发展战略

,

紧紧围绕战略转型目标

,

积极布局

金融、投资板块

,

同时继续推进存量房地产业务

,

并加强对低效非金融投资业务的处置力度。北京亿城物业是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

,

由于公司在北京地区房地产业务基本售罄或处置完

毕

,

北京亿城物业的协同效应逐年下降。本次转让北京亿城物业股权

,

有利于公司轻装上阵

,

收回资金

2,173.58

万元资金

,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六、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姜尚君、马刃、杜传利事先审查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1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业务转型

,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值为依据

,

定价公允、合理

,

符合

市场公平原则。

3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

,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

定价符合公平原则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2015-062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同意子公司北京亿城转让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的议案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

,

公司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下称“北京亿城”

)

拟向海航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

简称“海航物业”

)

转让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北京亿城物业”

)100%

股权。北京亿城物业成立于

2002

年

,

目前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

双方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之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综合考量

,

确定转让价款总计为

2,173.58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与海航物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为充分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

,

关联董事赵权、于波、戴美欧、蒙永涛

回避表决。

参会有效表决票

3

票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拟提交审议的关联交易事前审核及

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我们作为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基于独

立判断

,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北京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业务转型

,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值为依据

,

定价公允、合理

,

符合

市场公平原则。

3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

,

我们认为

,

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

定价符合公平原则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姜尚君、马刃、杜传利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2015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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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1� � �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10

：

00

在公司总部四楼大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包括拟审议议案）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以邮件、传真、当面送达等方式递交。本次监事

会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松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监事会意见：按照项目投资计划，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所履行的相

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

8,000

万元

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41� � �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9

：

30

在公司总部四楼大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包括拟审议议案）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以邮件、传真、当面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卢震宇董事长主持

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概况：公司使用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

节约财务费用约

408

万元。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

及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41� � �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805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配售股份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股票

5,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8.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900,000,000.00

元，扣减承销和保

荐费

34,7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865,300,000.00

元，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

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6,624,057.46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为

858,675,942.54

元。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两个项目，其中黄岩年产

8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计划金额

501,740,000.00

元， 天津年产

5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计划金额

293,000,000.00

元， 共计需要投资

794,740,

000.00

元，超募资金

63,935,942.54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2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

63,935,942.54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经全部补充

流动资金。

2013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26

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

2013

年

7

月

22

日， 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专用账户，并

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2013

年

8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通过之

日期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7,1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6

月

18

日， 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7,1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2014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2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公司董事会批准额度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00.38

万元，截止

2015

年

6

月

16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00.38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截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黄岩双浦项目投入

47,685.97

万元（含先期投入并已经置换

的

6,652.22

万元），天津项目投入

26,434.41

万元（含先期投入并已经置换的

6,778.54

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4,120.38

万元，占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资总额的

93.26%

。

截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405.27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

三、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的规定，

经公司

2015

年

6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将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8,

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9.3%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在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12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且

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四、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使用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

用约

408

万元。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减少财务

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承诺：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公司将该部分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前，公

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同时，也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前

12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且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公司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按照项目投资计划，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所履行的相

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

8,000

万元

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首创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12

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且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公司承诺：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公司将该部分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

前，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综上，首创证券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5-062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中捷资源，证券代码：

002021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

票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5

年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6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公

告。（相关公告请查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未发现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以及在股票异常波动

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除前述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本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5－06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复工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

年

8

月

14

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禧利多矿业

"

）因发生一起顶板冒落事故，被内蒙古突泉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责令立即停止生产作业，待事故调查处理结束，所存在安全隐患整改到位，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复

工。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29

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4-077

）。

2015

年

6

月

25

日， 公司收到公司全资子公司禧利多矿业转来的突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同意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复工生产的批复》（突安监发〔

2015

〕

16

号文件），批复内容如

下：

通过现场检查验收，禧利多基本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经请示盟安监局批复同意，原则同意禧利多复工

生产。生产期间，要积极落实检查验收时提出的整改意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q

产基础管理，重视应急救援

工作，保证安全生产持续投入，严格落实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确保安全生产。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5-45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终审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四环

"

）于

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2015

）二中民（商）终字第

04512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北京四环与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维达法姆

"

）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签订《协议

书》，公司决定以北京四环评估报告为依据，双方协商后以

1

亿元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四环

45%

股权给维

达法姆。并且维达法姆以持有的白介素

2

、干扰素、

EPO

、

G-CSF

等舌下含片专有技术经评估后作价

1

亿元支

付受让的

45%

股权。（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临

-2010-28

号）

《协议书》生效后，公司如约履行，将北京四环

45%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维达法姆名下；而维达法姆所持

有的白介素

2

、干扰素、

EP0

、

G-CSF

等四类产品的技术资料未实际交付给公司，且维达法姆在中国进行的

专利申请未获得批准。基于此事实，公司就与维达法姆、第三人高世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公司、北京四环、维达法姆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签订的《协议书》；请

求法院判令维达法姆将其持有的北京四环

45%

的股权返还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维达法姆

承担。（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临

-2011-26

号）

后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北京四环与维达法姆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自愿达成调

解协议。（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临

-2012-27

号）。

维达法姆认为虽然解除了《协议书》，但由于其已经依约将技术交付给二被告，公司、北京四环实际已

经占用使用该技术近两年之久，公司、北京四环使用技术期间已给维达法姆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公司、

北京四环在此期间却利用原告技术的独家使用权获得了巨大利益

,

应予以赔偿损失，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公司、北京四环向原告赔偿损失

16,950,684

元人民币。（详见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的临

-2013-25

号公告）

2014

年

12

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维达法姆的全部诉讼

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二万三千五百零四元，由原告负担。（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日报的临

-2014-52

号公告）。

针对一审判决，维达法姆提出了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2014

）大民初字第

9653

号

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

日报的临

-2015-15

号公告）

二、本次终审判决的有关情况：

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

2015

）二中民（商）终字第

045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

123,504

元，由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

123,504

元，由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终审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五、备查文件

（

2015

）二中民（商）终字第

04512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